
3.特殊抵押

1.最高额抵押，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预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

权所作的担保。

4.浮动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以抵押人现有的和将有的财产为债权所作的抵押担保。《民法典》

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抵押财产确定时的动产优先

受偿.

六、质押

动产

质权

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动产质权=有效的质押合同+交付

权利

质权

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

提单；

有权利凭证的，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无权利凭证的，

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

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

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现有的以及

将有的应收账款；

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

七、留置

特征 法定担保

留置

财产

只能是动产

成立的条件 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如：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

债权的发生与留置财产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的留置除外

债权已届清偿期而未获清偿

留置物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

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

人应当给债务人 60 日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限，但是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

留置权人以留置财产折价偿债或变卖留置财产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专题三、债法

一、债发生的原因

无因管理 （1）无因管理费用

①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②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③管理人因管理事务负担必要债务的，有权请求被管理人清偿。

④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理人不享有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但是，受益人的

真实意思违反法律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

（2）构成要件

①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

②管理人具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的意思

③管理人对本人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3）通知义务

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能够通知受益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受益人。管理的事务不需要紧急处

理的，应当等待受益人的指示

（4）报告和结算义务

管理结束后，管理人应当向受益人报告管理事务的情况。管理人管理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

及时转交给受益人



不当得利 （1）不当得利的构成

①一方取得财产利益，包扣财产的积极增加和消极增加（本应减少而未减少）

②他方受有损失，包扣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减少（本应增加而未增加）

③取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④一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2）下列给付不适用不当得利：

①为履行道德义务而进行的给付，如养子女对亲生父母并无赡养义务而赡养；

②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③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3）不当得利的效力

①受损人有权请求得利人返还其所取得的不当利益

②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仅返还现存利益。取得的利益已经

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

③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

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

④得利人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内

承担返还义务

二、债的保全

代位权 1.构成要件

（1）须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以及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2）债权人须有保全到期债权的必要

（3）通常债权人的债权已届满履行期

2.代位权行使

（1）代位权的行使方法：代位权须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

（2）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

（3）代位行使的权利：以非专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为限。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是

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

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撤销权 1.构成要件

（1）须有债务人将财产赠与他人、放弃债权、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放弃债权担保、恶意

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

产等减少其财产或者增加其财产负担的行为。

（2）债务人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将导致债权不能实现。

（3）须债务人的行为在债权成立之后所为。

（4）对于有偿行为，须债务人主观上存有恶意且须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

人的该情形。如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要求相

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主观存在恶意。

2. 行使期限 应当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年内行使，但自债务人行为

发生之日起 5年内不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三，债的担保

1.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一般保证 （1）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

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2）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



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

4）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

（2）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连带保证 （1）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方式

（2）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

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协商订立最高额保证的合同，约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

生的债权提供保证

2.保证期间

确定 （1）可以约定保证期间；

（2）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

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 个月

（3）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3.主债权债务合同变更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1）债权人和债务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协商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内容，减轻债务的，保证人仍对变更后

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加重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2）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权债务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更，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不受影响。

（3）债权人将全部或者部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通知保证人后，保证人对受让人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未经

通知，该转让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

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权的，保证人就受让人的债权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4）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允许债务人转移全部或者部分债务，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移的债务不再

承担保证责任，但是债权人和保证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人加入债务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受影响。


